体检注意事项

各位考生:

现将体检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体检时间、集合地点

进入体检的考生请于7月27日上午8:00前，持本人有效期内的二代身份证、笔试准考证及近期一寸彩色免冠照片1张，在涞源县司法局报名处集合，统一前往体检医院。

二、注意事项

1、体检前一天，要注意饮食，不要吃过多油腻、不易消化的食物，不饮酒，不要吃对肝、肾功能有损害的药物。

2、体检前12小时应禁食、禁水，保持空腹。

3、考生需自带体检费用，由医院按照收费标准收取。

4、体检过程中，考生有隐瞒病史、冒名顶替、弄虚作假、涂改资料等行为的，按照有关规定给予不予选调或者取消选调的处理。同时，根据违纪事实，依据有关规定决定做出相应处理。

5、体检考生不得携带通信工具，不得由家长或亲属等陪同体检。对于体检舞弊者，一经发现取消后续资格。

咨询电话:7325750

